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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合同法之“受益第三人规则”

吴文嫔

　　内容提要：“受益第三人规则”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重要体现，意为合同之外的第三

人不享有合同权利并无权对合同提起诉讼。自古典契约法时期起，该原则在加拿大合同

法中就居于基础性地位，但是随着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该原则在学术界与司法界受到一定

质疑，尤其在近几年的经典判例以及新不伦瑞克省的法律改革法案中有所体现。司法中

广泛采用代理、信托、债权转让等模式作为例外来规避“受益第三人规则”的适用，但是第

三人的权利也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或被忽视，却在一定程度上日益得到立法与司法的承

认。加拿大合同法的“受益第三人规则”的发展变化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确认对我国民

法典编纂中重新审视“受益第三人规则”的地位以及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构建具有极

大的借鉴意义，我国相关制度构建应适当放宽“受益第三人规则”，并且明确规定第三人

利益合同制度，赋予受益第三人以独立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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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曾经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英、法两国的法律观念及制度对其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在加拿大合同法发展过程中，英国的法制传统对其影响最大，在十个省中，有九

个省的合同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国普通法，属于普通法系，唯有魁北克省的合同法起源于

法国法，属于欧洲大陆法系。作为近邻，美国的法律文化和制度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加拿大合同法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借鉴了英、法、美等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形成

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制度，实具研究意义。本文拟对加拿大普通法系合同法之“受益

第三人规则”加以研讨，〔１〕以期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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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魁北克民法典》制订了“为他人的约款”（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ｏｔｈｅｒ）制度，规定合同能对第三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此处的第三人虽不是合同当事人却能从合同中得到利益。该法典第

１４４４条规定：“一个人能在合同中为第三人的利益做一个约款。这一约定赋予受益第三人直接请求允诺人履行
义务的权利。”



一　“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受益第三人规则”之内涵与基础性地位的奠定

“受益第三人规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２〕的一个重要体现，意指：只有给付对价的合

同的当事人才能对合同提起诉讼，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无权对合同提起诉讼。〔３〕 这一规则

也可以解释为第三人不会受他人的合同约束也不会因他人的合同享有利益。〔４〕

特雷特尔（Ｇ．Ｈ．Ｔｒｅｉｔｅｌ）教授认为，拒绝第三人对合同的诉权有四方面的依据：其一，

合同具有私人属性，只能影响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其二，允许第三人起诉合同当事人是不公

平的；其三，如果第三人能对赋予他利益的合同提起诉讼，那么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变更及

撤销的权利就会被过度的阻碍；其四，第三人仅仅是接受利益的馈赠人，而不是受诺人。〔５〕

在英国，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自１８６１年 Ｔｗｅｄｄｌｅ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６〕一案确立以来，一直被严

格地执行，并绝对支配着司法判例。在该案中，法庭拒绝第三人强制执行合同的理由是

“未曾支付对价的陌生人不能对合同享有利益”。〔７〕

此原则在１９１５年Ｄｕｎｌｏｐ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ＴｙｒｅＣｏ，Ｌｔｄｖ．Ｓｅｌｆｒｉｄｇ＆Ｃｏ，Ｌｔｄ一案中，被英国上

诉法院确认为一项基本原则。〔８〕 审理此案的法官哈尔登（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Ｈａｌｄａｎｅ）说：“在英国

法中，有些原则是基础性的，例如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就合同项下的权利提起诉讼。因

合同产生的第三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ｉｕｓｑｕａｅｓｉｔｕｍｔｅｒｔｉｏ〔９〕）。”〔１０〕第三人不能

对合同提起诉讼的“受益第三人规则”由此奠定了在普通法中的基础性地位。

通说认为，“受益第三人规则”通过 １９６８年的 Ｂｅｓｗｉｃｋｖ．Ｂｅｓｗｉｃｋ〔１１〕案进一步确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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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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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英美法的“合同的相对性”（Ｐｒ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我国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当事人之间关系”，还有学者将其
译为“合同的默契”。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解上都是指“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给当事人或加

在当事人身上”，（沈达明编著：《英美合同法引论》，对外贸易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２０５页。）认为合同效力仅及
于缔约人。具体而言，其含义有二：１．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不得为合同外的第三人设定合同义务；２．合同外的第三
人不得就合同中为他设定的利益享有诉权。（杨丽君：《论英美法合同相对性原则》，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

丛》（第１２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４页。）
Ｓ．Ｍ．Ｗａｄｄａｍｓ，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ｎａｄａＬａｗＢｏｏｋ，２０１０，ｐ．１９７．
ＡｎｇｅｌａＳｗａ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ｃ．，２０１２，ｐ．１６８．
Ｇ．Ｈ．Ｔｒｅｉｔｅｌ，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ｏｎｄ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Ｓｏｎｓ，１９９１，ｐ．４５８．
在该案中，原告要娶被告的女儿为妻，被告答应原告的父亲说会给原告一笔嫁资，双方因此而诉讼。法官判决

说：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要求被告与其父亲间的合同。Ｔｗｅｄｄｌｅ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Ｂ＆Ｓ．３９３（１８６１）．
Ｔｗｅｄｄｌｅ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Ｂ＆Ｓ．３９３（１８６１）．
Ｄｕｎｌｏｐ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ＴｙｒｅＣｏ，Ｌｔｄｖ．Ｓｅｌｆｒｉｄｇ＆Ｃｏ，Ｌｔｄ．，ＡＣ．８４７（１９１５）．
“ｉｕｓｑｕａｅｓｉｔｕｍｔｅｒｔｉｏ”指“ｒｉｇｈｔｓ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根据传统普通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不承认第三人对合
同享有任何权利。

Ｄｕｎｌｏｐ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ＴｙｒｅＣｏ，Ｌｔｄｖ．Ｓｅｌｆｒｉｄｇ＆Ｃｏ，Ｌｔｄ．，ＡＣ．８４７（１９１５）．
在该案中，原告为被告的婶子，１９６２年原告的丈夫 ＰｅｔｅｒＢｅｓｗｉｃｋ与被告签订一份合同，约定他将自己的煤矿码头
转让给侄儿（即被告），条件（对价）是，在他有生之年，侄儿以每周 ６英镑 １０先令的报酬雇请他担任煤矿顾问，
并且，在他去世之后，由侄儿每年向婶子支付一笔年金。但在 １９６３年原告丈夫去世后，被告便拒绝向原告支付
年金，于是，原告同时以个人身份和 ＰｅｔｅｒＢｅｓｗｉｃｋ的遗产管理人的身份向法院起诉侄儿，请求法院发布特定履行
令。上议院认为，原告不是１９６２年合同的当事人，所以她不能以自己的身份起诉被告，但因为她是 ＰｅｔｅｒＢｅｓｗｉｃｋ
的遗产管理人，所以有权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请求法院发布特定履行令。



经典判例再次肯定了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不享有对合同的诉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该原则被坚定地遵循，尤其在上议院对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ｓＬｔｄ．ｖ．

ＳｃｒｕｔｔｏｎｓＬｔｄ〔１２〕一案的判决中可见一斑。〔１３〕 丹宁勋爵（ＬｏｒｄＡｌｆｒｅ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ｅｎｎｉｎｇ）认

为该案的卸载人无权基于他人订立的提单主张责任限额，他陈述道：“承运人并没有成为

卸载人的代理人……，只有合同的当事人才能对合同提起诉讼，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一个

合同之外的陌生人不能就合同的条款享有利益。”〔１４〕

传承英美普通法的传统，加拿大合同法也恪守“受益第三人规则”。事实上，这一原

则在加拿大法院被毫无疑义地广泛接受。〔１５〕 作为对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ｓＬｔｄ．ｖ．ＳｃｒｕｔｔｏｎｓＬｔｄ

一案的回应，加拿大最高法院在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ｖ．Ｐｉｃｋ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Ｌｔｄ〔１６〕

一案中根据“受益第三人规则”否认了合同对第三人的影响。〔１７〕

在之后的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Ｐｌａｚａｖ．Ｂｅａｔｔｉｅ〔１８〕一案中，加拿大上诉法院曾提出将第

三人视为受诺人的建议，〔１９〕这样一来，第三人就不再是合同之外的陌生人，而最高法院法

官麦金泰尔（ＭｃＩｎｔｙｒｅ）虽然明白代理和信托会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并可以适用这

个案件，但他仍旧拒绝了上诉法院的这一确定第三人身份的建议，并且在合同当事人的意

图之上再次重申了“受益第三人规则”，拒绝承认第三人的权利。〔２０〕

根植于对价原则的“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中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原则被

遵守，〔２１〕根本原因在于加拿大对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继承。若固守这基础性规则，合同

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便无法对合同主张诉权。可以说，确认受益第三人对合同享有利益，可

以对允诺人主张请求权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２２〕在很长的时间里得不到加拿大合同法

承认的障碍便是“受益第三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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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ｌ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ｓＬｔｄ．ｖ．ＳｃｒｕｔｔｏｎｓＬｔｄ．，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６５（１９６１）．
在该案中，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了海运提单，运载化学品的货物从美国运往伦敦，赔偿限额为每个包裹 １７９英
镑。上诉人是承运人雇佣的卸载人，由于疏忽导致货物包裹跌落，导致 ５９３英镑的损失。上诉人提出基于对提
单的信赖，要求损害限额为１７９英镑。上议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定因为卸载人是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
同之外的第三人，无权主张责任限额。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ｓＬｔｄ．ｖ．ＳｃｒｕｔｔｏｎｓＬｔｄ．，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６５（１９６１）．
ＡｎｇｅｌａＳｗａ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ｃ．，２０１２，ｐ．１６６．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ｖ．Ｐｉｃｋ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Ｌｔｄ．，Ｓ．Ｃ．Ｒ．５２（１９７２）．
该案原告因不服经济法庭的判决，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该判决将原告享有利益的日期从货物起运往目

的地之日修改至注册之日。最高法院支持了上诉，撤销了这一判决，认为只有针对货物的损害原告才享有诉权，

而注册登记对于非注册一方当事人的原告来说没有利益关系，因此该变更对原告没有效力。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Ｐｌａｚａｖ．Ｂｅａｔｔｉｅ，２Ｓ．Ｃ．Ｒ．２２８（１９８０）．
该案上诉人广场的所有人对原判被上诉人对广场失火不负赔偿责任提出上诉。被上诉人是广场仓库的雇佣人，

广场因其在仓库中过失使用电焊而失火。广场所有人向仓库及雇佣人寻求赔偿。作为租赁合同的一部分，广场

与仓库达成合意不授让保险代位权。原判中雇佣人诉求这一条款对其也适用，拒绝赔偿火灾的损失。加拿大最

高法院判定支持上诉。认为广场与仓库之间的合同对广场向雇佣人主张赔偿不产生影响。雇佣人不是广场与

仓库之间合同的当事人，也不适用代理或是信托原则，因此雇佣人应当对损害负责。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Ｐｌａｚａｖ．Ｂｅａｔｔｉｅ，２Ｓ．Ｃ．Ｒ．２２８（１９８０）．
理由是第三人没有对允诺支付对价，所以自然对允诺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

所谓第三人利益合同，即当事人一方，约定他方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因之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之契约。例

如，甲与乙约定，为丙的利益而由乙向丙为一定给付，这便成立了一个第三人利益合同，其中甲为受诺人；乙为允

诺人；丙为受益第三人。（吴文嫔著：《第三人利益合同原理与制度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７页。）



（二）对“受益第三人规则”基础性地位的质疑与拥护

虽然“受益第三人规则”作为一个基础性原则被司法界严格遵循，但在 ２０世纪却持

续不断地受到攻击与贬低。在英国法律委员会 １９９６年的“合同相对性：第三人利益合

同”的报告中，第一、第二部分汇集了大量对该规则的批判与改革的司法界与学术界的文

章与判例。在 Ｓｗａｉｎｖ．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一案中，蒂普洛克勋爵（ＬｏｒｄＫｅｎｅｔｈＤｉｐｌｏｃｋ）将合同相

对性原则视作“一个落后于时代的缺陷，甚至是英国私法的耻辱”。〔２３〕 更有甚者，有的法

官提出：倘若议会不改革合同相对性原则，法院将会直接废除合同相对性原则，而且要重

新审判 Ｔｗｅｄｄｌｅ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一案。〔２４〕 但在这激烈的批判声中，还有很多的维护“受益第三

人规则”基础性地位的支持者。

在加拿大，维护者的代表人物是斯蒂芬·史密斯（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ｍｉｔｈ）。他立论的基础是：

“受益第三人规则”与磋商理论是紧密联系的，只有对允诺人的允诺支付对价的人才有权

利请求强制执行合同。他认为磋商理论反映了合同权利义务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对“受益第三人规则”的批判者列举的案例及分析不能论证该规则的缺陷，而只是反

映了合同法的某些缺点。〔２５〕 他以 Ｗｈｉｔｅｖ．Ｊｏｎｅｓ〔２６〕一案来证明他的论断，认为虽然在该案

中第三人的诉权得到法庭支持并作为受益人得到了损害赔偿，但事实上并没有违反“受

益第三人规则”，从遗嘱立法的角度来看，遗嘱人已经将给予女儿受益的意愿以正式的形

式表达，所以应当支持遗嘱人的意愿。

尼尔斯（Ｊ．Ｗ．Ｎｅｙｅｒｓ）赞同他的观点，认为虽然当今加拿大的司法界、学界似乎对“受

益第三人规则”不太青睐，但从判例来看并不是该规则本身的问题，而是合同的救济、不

动产法、对磋商及对价的错误理解等原因导致该规则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２７〕

对于以斯蒂芬·史密斯为代表的见解，加拿大的另一位学者安吉拉·斯万（Ａｎｇｅｌａ

Ｓｗａｎ）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她指出，承认第三人权利就是与磋商理论不符的观点是

误解了磋商理论的功能，斯蒂芬·史密斯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与理想化。她认为磋商的存

在是一个合同当事人之间允诺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充分体现，能表明合同的订立是否出于

当事人自由的意愿，进一步能说明合同是否有效。受益第三人问题的产生立足于一个有

效的合同，也正是说明因磋商而产生的有效合同是受益第三人存在的前提。而且，合同当

事人的意图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第三人对于一个表达当事人意图的允诺的信赖应当得

到保护，甚至这个第三人并没有对这一允诺给付对价。〔２８〕

加拿大合同法对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的“受益第三人规则”严格遵守，导致出现了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Ｐｌａｚａｖ．Ｂｅａｔｔｉｅ〔２９〕案那样否认当事人意图的判决，对此，很多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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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荒谬。〔３０〕 司法界采相同看法的也不在少数。法官艾可布希（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甚至在 Ｌｏｎ

ｄｏｎＤｒｕｇｓＬｔｄ．ｖ．Ｋｕｅｈｎｅ＆Ｎａｇ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案中宣称：“我乐意直面挑战合同相对性

原则的范围，并放宽它的束缚。”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加拿大的法院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废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

“受益第三人规则”，而只是采用了一些规避该规则的做法或是增加了一些例外情形，对

此，艾可布希称之为增量的变化，〔３１〕因此“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的基础性地

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　“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中的例外

　　认定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对合同提起诉讼的“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严格遵守给加拿

大司法带来很多麻烦，〔３２〕使很多第三人的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导致不公正的后果。〔３３〕

直到１９世纪中期之后，法院不得不通过判例来确立种种例外以缓和严苛的“受益第三人

规则”，运用诸如拟制的代理、信托等工具来对实际上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受益第三人提

供法律保护。

（一）运用代理（Ａｇｅｎｃｙ）模式保护第三人权利
代理是加拿大司法界用以缓解严苛的“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一种常见方式。如果受

诺人被认为是第三人的代理人，那么第三人就有权起诉允诺人。法院运用这种模型扩展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范围来对受益第三人的权利加以保护。〔３４〕

例如在 Ｄｙｃｋｖ．ＭａｎｉｔｏｂａＳｎｏｗｍｏｂｉ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案中，在一场雪橇比赛中，原告为避免

撞到因疏忽站在赛道中的发令员而撞到赛道边缘导致受伤，原告自身没有过错，发令员存

在疏忽，因此原告请求发令员和雪橇协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曼尼托巴省的上诉法院判

定发令员有权信赖原告与雪橇协会之间订立的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该条款规定“代理人、

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可享有责任的豁免。发令员虽然没有参与原告与雪橇协会之间的

合同，但作为雪橇协会的“被代理人”（实际上是原告与雪橇协会之间合同的受益第三

人），享有因信赖合同这一免责条款而豁免责任的权利。法官哈本（Ｊ．Ａ．Ｈｕｂａｎｄ）陈述道：

“协会是发令员的代理人，发令员有权信赖豁免条款，不必对原告的损害负责。”加拿大最

高法院也确认了这一判决。〔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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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制信托工具赋予第三人对允诺人的诉权

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诺人将财产转移给允诺人，允诺人同意为了第三人的利益而管

理该财产，第三人由此就获得了财产法上的权利。虽然第三人对此没有约因，但第三人享

有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其中，受诺人被称为委托人，允诺人称为受托人，第三人则被称

为受益人而不再是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他是信托关系中的重要当事人，享有请求强制

执行财产利益的权利。

信托与合同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加拿大法院曾通过灵活运用拟制的信托

概念而成功地缓和了严苛的“受益第三人规则”，使第三人有权直接起诉允诺人并要求强

制履行合同。〔３６〕 麦卡默斯（ＪｏｈｎＤ．ＭｃＣａｍｕｓ）教授认为：“合同之外的受益第三人可通过

主张自己是信托的受益第三人从而成功地取得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虽然英国和加拿大

的法院都会用信托关系来分析受益第三人的案件，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事人是否具有

赋予第三人利益的意图。”〔３７〕法官莫里（Ｍｏｌｌｏｙ）在 ＨｏｌｏＤｅｃｋ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Ｌｔｄ．ｖ．Ｏｒｂｏｔｒｏｎ

Ｉｎｃ．〔３８〕案中也声称：“当事人对于合同执行的意图的安排，法庭不能轻易地推翻。”〔３９〕

在安大略省的 Ｇａｌｕｓｔｉａｎｖ．ＳｋｙＬｉｎｋ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ｃ．案中，法官斯潘斯（Ｓｐｅｎｃｅ）

在判决陈述中运用信托模型来分析原告是否享有对被告的诉权。该案原告是迪拜居民，

诉请享有２００５年几个被告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中所涉及的股份。他主张虽然自己不是

该协议的当事人，但可以作为信托的受益人成为受益第三人，而信托则是合同相对性的例

外。在是否适用信托模型来分析原告的诉讼地位时，法官斯潘斯认为，从 ２００５年协议的

当事人赋予原告的意图来看，原告可以视作信托的受益第三人。但原告是否可以请求损

害赔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第三人是否基于对利益的信赖而改变了自身的处境，该案原告

早在协议之前就已处分了自身的股份，所以不能证明自身因信赖而改变处境。〔４０〕 该案最

终因加拿大法院没有管辖权而被驳回诉讼。从该案的审理可见法官运用信托来判断第三

人利益合同的受益第三人时，第三人的信赖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三）运用债权转让模型规避“受益第三人规则”

在债权转让的情形下，合同订立之后，债权人依法将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就可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其间，受让人是债权人（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合同的第三人。

转让之所以能成为“受益第三人规则”例外的技术上的原因是：转让是准财产的转让，受

让人（第三人）的权利一经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债务人就必须负担对受让人债权（准财

产）的保护义务。〔４１〕 反之，若债权人没有将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而只是允诺债务人说

会给予第三人利益，那么第三人就没有提起诉讼的依据。因此，尤其是在诉请给付钱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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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债权转让就如同代理和信托一样，成为加拿大的律师们成功地规避“受益第三人规

则”的工具。〔４２〕

在阿尔伯塔省的 ３７０１０５ＡｌｂｅｒｔａＬｔｄ．ｖ．Ｂｒａｚｏｓ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Ｃｏｒｐ．〔４３〕案中，原告诉请因转

让而产生的本票的利益，被告辩称该利益基于承包的油井有产量而产生，但事实上油井并

没有开采，因此并不存在有效的对价，而且原告并非承包协议的当事人。法院判决原告胜

诉，认定对价从转让之时就具有了价值。法官弗雷泽（Ｆｒａｓｅｒ）陈述道：“原告虽然不是承

包协议的指定的当事人，但因为转让成为受益第三人，所以具有强制执行合同的

权利。”〔４４〕

除了代理、信托以及转让这三种“受益第三人规则”例外的典型之外，侵权、附属合同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当事人集合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ｅｓ）等工具也曾被用来规避“受益

第三人规则”。例如在 Ｗｈｉｔｅｖ．Ｊｏｎｅｓ〔４５〕一案中，律师由于疏忽没有修改遗嘱导致第三人

遭受损害，法官正是运用侵权这一工具，扩大律师注意义务的范围，以侵权之诉受理第三

人的起诉，并判令赔偿第三人的损害。在 Ｍｕｒｒａｙｖ．Ｓｐｅｒｒｙ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４６〕案中，原告农夫起

诉农具制造商称，他从经销商处购买的农具不具有制造商允诺的质量。虽然原告与被告

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但法官认为因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附属合同，故原告（制造商

与经销商之间买卖合同的第三人）对制造商的允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某些场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又被视为当事人的集合体的一部分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４７〕 对于

法官或律师采用的这些方法，是对“受益第三人规则”的规避还是该规则的例外，不管是

司法界还是学界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受益第三人规则”依然被认为是普遍适用和有效的。

对第三人权利的承认，法官艾可布希将其视为“原则性的例外”。〔４８〕 然而在现今的加拿大

司法界，律师们非常便利地运用这些例外来规避“受益第三人规则”，法庭也很热衷于发

现新的例外来支持受益第三人的诉权。〔４９〕 于是，越来越多的例外所带来的问题是，“受益

第三人规则”最终的界限是什么？以及众多的例外是否会吞噬这一规则？

三　“受益第三人规则”基础性地位的弱化

　　“受益第三人规则”建立在古典契约法将合同视为不影响第三人利益的封闭单元的

理想化判断基础之上，这与现代商业交易的相关性与连续性不符，若完全忽视第三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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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ｅｌａＳｗａ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ｃ．，２０１２，ｐ．１８８．
３７０１０５ＡｌｂｅｒｔａＬｔｄ．ｖ．Ｂｒａｚｏｓ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Ｃｏｒｐ．，３Ｗ．Ｗ．Ｒ．１８６（１９９３）．
３７０１０５ＡｌｂｅｒｔａＬｔｄ．ｖ．Ｂｒａｚｏｓ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Ｃｏｒｐ．，３Ｗ．Ｗ．Ｒ．１８６（１９９３）．
Ｗｈｉｔｅｖ．Ｊｏｎｅｓ，２Ａ．Ｃ．２０７（１９９５）．
Ｍｕｒｒａｙｖ．Ｓｐｅｒｒｙ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Ｊ．Ｎｏ．４３２（１９７９）．
在 Ｊａｃｋｓｏｎｖ．ＨｏｌｉｄａｙｓＬｔｄ．３ＡｌｌＥ．Ｒ．９２（１９７５），案中，父亲为全家订假日酒店，结果服务不尽如人意，法官判令全
部家庭成员都可得到损害赔偿，这些家庭成员虽是父亲与酒店之间合同的第三人，但因被视为当事人的集合体，

从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Ｐｉｌｅ＆ＤｒｅｄｇｅＬｔｄ．ｖ．ＣａｎＤ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ｔｄ．，Ｓ．Ｃ．Ｊ．Ｎｏ．４８（１９９９）．
ＡｎｇｅｌａＳｗａ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ｃ．，２０１２，ｐ．１８２．



益则背离了商业的现实与正义的诉求。因此，近年来“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

上的基础性地位因第三人权利在司法上及立法上的确认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第三人权利在近年经典判例中的确认

１．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Ｌｔｄ．ｖ．Ｋｕｅｈｎｅ＆Ｎａｇ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

原告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Ｌｔｄ．与被告 Ｋｕｅｈｎｅ＆Ｎａｇ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Ｋ＆ＮＬｔｄ．）订立一

个存储变压器的合同。该合同包括一个仓储者对变压器损失的４０美元的责任限额条款。

当被告雇佣的人搬运变压器时，由于疏忽坠落，造成 ３３，９５５美元的损失。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

Ｌｔｄ．于是起诉 Ｋ＆ＮＬｔｄ．以及其雇佣人，法院依据限责条款判决 Ｋ＆ＮＬｔｄ．承担４０美元

的损害责任，而认定雇佣人只是原、被告合同的“第三人”，不能信赖而主张限责条款。被

告的雇佣人提起上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以四比一的绝对多数认为雇佣人有权

主张４０美元的责任限额。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Ｌｔｄ．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法官驳回上诉，

理由是雇佣人有权利信赖原、被告合同约定的４０美元的责任限额条款。

法官认为：“综合案件的情况，没有传统的‘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情形可以运用，

因此有必要放宽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在当事人为商业目的订立合同之时，约定了其

中一方以及其雇佣人享有责任限额的利益，或者在条款中使用了仓储者这样默示包含雇

佣人受益的措辞，合同相对性原则就不能阻碍商业现实与正义之路。雇佣人不再是合同

之外的陌生人而是受益第三人，这是一个新的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性例外’”。不过这个

“原则性例外”不能适用于对第三人施加合同义务的场合。法官声称：“从法律上来看没

有什么原因可以对第三人施加义务。”〔５０〕合同相对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第三人不享有合

同权利（即“受益第三人规则”）；二是第三人不负担合同义务。在上述案件中，第三人利

益合同这一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性例外”可谓是直接挑战“受益第三人规则”。该案由此

开创了加拿大合同法中确认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第三人利益合同成为合同相对性原则

的“原则性例外”的先河。

２．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Ｐｉｌｅ＆ＤｒｅｄｇｅＬｔｄ．ｖ．ＣａｎＤ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ｔｄ．〔５１〕

确认第三人权利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在加拿大合同法的建立，成为合同相对性的“原

则性例外”在上述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案中只是个开端，在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案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原告向被告租用一艘轮船。但是由于原告的疏忽，这艘轮船在恶劣的天气中沉没了。被

告的保险合同中有一保险公司放弃对承租人（原告）保险代位权的条款。被告向保险公

司索赔的时候又跟保险公司达成了一个新协议，撤销了原先的放弃保险代位权的条款。

于是保险公司便有权起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

在庭审中，原告主张合同相对性的两种例外：代理及代位权的放弃。初审中法官发现

这两种例外都不适用于这一案件，便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上诉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

诉法院，上诉法院法官 Ｅｓｓｏｎ认定代位权的放弃这一例外可适用于该案〔５２〕，判定被告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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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Ｌｔｄ．ｖ．Ｋｕｅｈｎｅ＆Ｎａｇ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Ｓ．Ｃ．Ｊ．Ｎｏ．８４（１９９２）．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Ｐｉｌｅ＆ＤｒｅｄｇｅＬｔｄ．ｖ．ＣａｎＤ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ｔｄ．，Ｓ．Ｃ．Ｊ．Ｎｏ．４８（１９９９）．
代位权的放弃这一例外在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ＯｉｌＬｔｄｖ．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１Ｓ．Ｃ．Ｒ．３１７
（１９７８）案中确立。



修改对受益第三人提供保护的条款。ＣａｎＤ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ｔｄ．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法官陈述道：“在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案确立的‘原则性例外’是普遍适用的，只需符合

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有赋予第三人利益的意图；二是第三人信赖该意图（条款）所从事

的行为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在之后的分析中，法官进一步说明，一旦第三人的权利被具

体化，合同当事人对利益第三人约款的变更或撤销就不能发生效力。〔５３〕 这样，在 Ｆｒａｓｅｒ

Ｒｉｖｅｒ案中第三人利益合同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性例外”，甚至为保护

第三人的利益而不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同的自由。〔５４〕 第三人合同权利的取得要件

与第三人利益约款的变更、撤销在这个判例中都得到了阐释，可以说，通过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

案，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得到进一步构建。

３．Ｂｒｏｗｎｖ．Ｂｅｌｌｅｖｉｌｌｅ（Ｃｉｔｙ）〔５５〕

２０１３年３月安大略省上诉法院公布了Ｂｒｏｗｎｖ．Ｂｅｌｌｅｖｉｌｌｅ（Ｃｉｔｙ）案的判决，直接把矛头

对准“受益第三人规则”，〔５６〕允许第三人强制执行一个 ５０年前的合同。１９５３年，一个农

夫与市政府签订了农地地下管道的永久维护合同，六年之后市政府违反了该合同，再也没

有对管道做任何维护。农夫死后，其继承人将农地转让，受让人曾在 １９８０年请求市政府

维护未果。２００３年农地再次转让给原告，２０１１年原告提起对市政府的诉讼，要求市政府

履行维护义务。初审法官判决原告有强制执行权，被告以原告与合同没有相对性为由提

出上诉。安大略省上诉法院法官反驳道：“原被告之间的确没有任何协议，但应当注意的

是，‘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中的作用力一直持续不断地减弱，并遭受到学术

界及司法界的激烈批判。

事实上，在有些联邦司法管辖区已经废除了‘受益第三人规则’，或者通过法令在特

别情形下予以废止。从某种程度而言，‘受益第三人规则’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例外破坏

了，一些确认第三人权利的先例被大量援引。〔５７〕 如果说该规则还存在的话，它只是以弱

化的形式存在。”〔５８〕上诉法庭发现 １９５３年的初始合同中有一生效条款，显示合同能继续

使得受让人、继承人以及其他指定的第三人受益，这个条款为严格的“受益第三人规则”

提供了例外，但又有别于传统诸如代理、信托等例外情形。法官对此发表了一段见解：

“我并不认为这种约定的生效条款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相反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合同

当事人约定了一个意图为第三人赋予利益的条款，该生效条款确定了当事人允诺会对土

地的继承人、所有权人给予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原告不再是合同的陌生人或第三

人，而是取得了类似于债权人的角色，能直接起诉债务人。”〔５９〕最终，上诉法院驳回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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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诉，判定原告有权请求被告履行维护义务。

从 Ｂｒｏｗｎ案可见，加拿大合同法对第三人合同权利的确认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三

人利益合同的地位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甚至具有了弱化该规则

的功能，“受益第三人规则”已不能再阻挡第三人请求强制执行合同权利的脚步。

（二）新不伦瑞克省的立法改革对第三人权利的确认

加拿大合同法对第三人权利的确认的更为彻底的进展是：属于普通法系的新不伦瑞

克省制定了意义深远的立法来废除“受益第三人规则”，从而支持受益第三人的诉权。在

新不伦瑞克省法律改革法案〔６０〕第四条规定：

（１）一个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若被合同确定或被合同意定接受允诺人的履行或

不作为，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他具有请求强制执行该履行或不作为的权利，以及请求损害

赔偿的权利。

（２）第三人根据上款提起的诉讼程序中，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就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事

由对抗受益第三人。

（３）合同当事人可变更、终止根据第一款约定的合同，但若合同的变更或终止导致第

一款所指第三人因期待合同的履行而致损害或履行某种行为，并且合同当事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合同会导致第三人因期待合同的履行而致损害或履行某种行为，该第三人有权向

任何一方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

（４）无论合同在本法条生效之前或之后订立都适用于本法条，除非根据第三款的规

定，在本法条生效之前，不允许第三人享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该规定虽然与英国《１９９９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６１〕相比较为简单，如没有规定

允诺人双重责任的避免；〔６２〕也不如美国《合同法重述（二）》规定的那么细致，〔６３〕如没有区

分第三人的类型，但应当注意到的是，新不伦瑞克省早于英国为保护第三人权利进行立法

改革，实在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普通法系的省，还有众多的判例可作为保护第三人利益的

法律渊源，因此这次改革更表明了一种顺应商业经济发展趋势，保护第三人权利的明朗态

度。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法案过于概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称“‘第三人因期待合同的履

行而致损害或履行某种行为’的规定不能判断第三人的‘信赖’要素，根据这样的概括规

定，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案中的第三人就不能得到保护，相反法官所认为的权利具体化的概念更具

灵活性。”〔６４〕但不管怎样，在加拿大，司法发展的脚步总会赶超立法的改革，普通法的判例

法优点在于可根据复杂的新情况界定一个法律关系是否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并做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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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Ｌａｗ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Ｓ．Ｎ．Ｂ．，ｃ．Ｌ１．２（１９９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Ｒ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ｃｔ（１９９９）．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英国议会通过《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ｃｔ（１９９９）），以成文法
形式较为系统地规定了合同第三人的权利。

美国 １９７９年颁布《第二次合同法重述》（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２ｎｄ），专门在第 １４章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
制度。

ＡｎｇｅｌａＳｗａ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ｃ．，２０１２，ｐ．２２７．



于第三人的判决，因此对于第三人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判例法更具优越性。〔６５〕

（三）第三人权利在加拿大合同法的确认及“受益第三人规则”弱化的理论

基础分析

第三人权利在加拿大合同法从确认到发展的过程即是“受益第三人规则”基础性地

位弱化的过程。对于第三人取得合同权利的原因，加拿大学者及法官有不同的见解：一是

认为第三人的权利来源于当事人的意图，以法官在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案中的陈述为代表。〔６６〕 詹

森·布洛克（ＪａｓｏｎＢｒｏｃｋ）进一步诠释：“初始权利是当事人意图确定的有条件的利益，当

条件成就时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利，法庭判决第三人具有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这个过程

就是具体化的过程。”〔６７〕这一观点与古典契约法的意志论相契合。二是认为第三人的权

利来源于商业现实的需要。〔６８〕 这也成为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案的判决依据。三是认为第三人

权利来源于允诺禁反言，理由是基于允诺禁反言，合同当事人不能任意改变允诺，而招致

第三人的因信赖该允诺产生损害。〔６９〕

笔者认为，加拿大合同法中第三人权利的确认及“受益第三人规则”弱化的原因包括

外部与内部两方面因素。外部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各国立法改革的影响，例如《美国合同

法重述（二）》及英国《１９９９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商业经济现实

发展的需要，〔７０〕因为现代商业交易的相关性与连续性深刻地影响到了第三人的利益，作

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不能不随之调整。内部因素指的是合同法理论自身发展趋势的影

响，以下详述之。在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并赋予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第三人将因信赖而

作为或不作为，若忽略了此种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会招致其信赖利益损害。〔７１〕 英美

法上的信赖理念贯穿现代合同法发展的全过程。允诺禁反言规则在英美合同法的确认，

使得契约理论摆脱了对价规则的束缚，〔７２〕信赖成为合同具有执行力的依据。而正因为信

赖关系并非局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允诺禁反言规则为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依

据。〔７３〕 归纳英美法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判例，第三人基于对允诺的信赖而享有信赖利益，

在该信赖利益的保护在商业现实中日趋重要时，立法便将其类型化为新型私权〔７４〕或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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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并非一种固有的合同类型，而是只要某种类型的合同符合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性，便成

立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判定是否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意图保护第三人权利首先面临的问题，而

立法无法逐一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类型，这主要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在这方面判例法具有优越性。如美国

主要是通过丰富的判例构筑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

见前文法官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关于最初权利与权利具体化的过程的阐释。
ＪａｓｏｎＢｒｏｃｋ，“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Ｐｉｌｅ＆ＤｒｅｄｇｅＬｔｄ．ｖ．ＣａｎＤ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ｔｄ．”，５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３－７１（２０００）．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Ｌｔｄ．ｖ．Ｋｕｅｈｎｅ＆Ｎａｇ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Ｓ．Ｃ．Ｊ．Ｎｏ．８４（１９９２）．
Ｊ．Ｗ．Ｎｅｙｅｒ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５２ＭｃＧｉｌ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５７－７９０（２００７）．
这也是法官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在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案中阐释确认第三人权利的“原则性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Ｓ．Ｗｈｅｅｌｅｒ

"

Ｊ．Ｓｈａｗ，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４，ｐ．４０５．
内田贵著：《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４卷），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７５－
２４３页。
吴文嫔：《论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范式》，《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５６页。
如英国《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及新不伦瑞克省法律改革法案明确规定第三人的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



例法中确认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７５〕，第三人的合同权利由此产生。换言之，保护第

三人的信赖利益、弱化建立在严格对价规则基础上的“受益第三人规则”，契合古典契约

法向现代契约法的发展进程。〔７６〕

加拿大合同法对第三人合同权利的确认而弱化“受益第三人规则”的基础性地位是

顺应现代合同法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必然。至于在加拿大合同法中，“受益第三人规则”会

不会因某些立法（比如新不伦瑞克省法律改革法案）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众多成功判例

丧失了其基础性地位，笔者不敢断言，至少现在的论著、论文中可见大量的对“受益第三

人规则”的抨击；法官们在浩如烟海的判例中构建着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并发表对“受益

第三人规则”质疑的同时，仍然用“受益第三人规则”驳回了一些意外受益第三人的诉讼

请求。〔７７〕 正如法官艾可布希所言，“受益第三人规则”不能被轻易推翻，因为会关系到法

律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化，〔７８〕这些改变或弱化只是增量性的变化。〔７９〕

四　加拿大合同法“受益第三人规则”的发展变化
对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启示

（一）我国民法之“受益第三人规则”述评

在古典契约法业已过渡到现代契约法的今日，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中国民法是否依旧

处于无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对于否认第三人合同权利的“受益第三人规则”是否依然

严格恪守？兹作以下讨论：

１．“受益第三人规则”之恪守：中国《合同法》是否存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

类似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条为《合同法》第 ６４条，该条规定在合同当事人约定由

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若未依约履行，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该

法条是否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我国学界颇有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一，肯定

说。认为该条规定的就是第三人利益合同，从而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利益。〔８０〕 其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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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如在 Ｂｒｏｗｎ案中法官宣称第三人取得了合同当事人的债权人地位。
美国《合同法重述（二）》对《合同法重述（一）》的第 ９０条作了修改，增加对受益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内容
为：“当允诺人有理由预见到允诺会招致受诺人或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且的确导致了这样的作为或不作为，

若强制执行该允诺才能避免不公正的发生，那么这样的允诺是有效的。”并在第９０条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Ｃ中专门阐释第
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内容为：“若允诺给予第三人利益，那么这通常认为第三人对此的信赖是可预见的，第三人

因信赖请求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基础与受诺人是一致的。”《合同法重述（二）》对《合同法重述（一）》的改变，充

分体现了从古典契约法仅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到现代契约法的扩张至保护第三人信赖利益，确认第三人

利益合同效力的理念的转化。

具有诉权的被认为是意定的受益第三人，他不再是合同之外的陌生人，而意外受益人则仅仅是个陌生人，法庭不

保护他的利益。参见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Ｐｉｌｅ＆ＤｒｅｄｇｅＬｔｄ．ｖ．ＣａｎＤ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ｔｄ．，Ｓ．Ｃ．Ｊ．Ｎｏ．４８（１９９９）。
在普通法系合同相对性原则起到划分财产法与合同法、合同法与侵权法的领域的重大功能。详见吴文嫔著：《第

三人利益合同原理与制度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４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ａｄｄａｍ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ＦＲＡＮＫＩＡＣＯＢＵＣ
ＣＩ：ＩＩＩ．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ＭＯＤＥＲＮＮＯ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ＪＵＳ
ＴＩＣＥ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５７Ｕｎｉｖ．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Ｌ．Ｊ．３３１（２００７）．
崔建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格论———以我国〈合同法〉第 ６４条的规定为中心》，《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８年第 １
期，第６８页。



说。认为该条并未赋予第三人任何法律地位，而是与德国法的“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

相同，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８１〕 其三，折衷说。认为该条实际上规

定了两种情形：一是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保护第三人利益；二是规定了“经由被指令

人而为交付”，是合同履行方向的变更。〔８２〕

笔者认为，分析我国《合同法》第 ６４条是否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应当从以下三方

面思考：

第一，该法条是否规定了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第三人利益合同的重要特性，是第三

人享有独立的债权请求权。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都明确第三人对合

同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如英国《１９９９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第一条、加拿大新不

伦瑞克省法律改革法案第四条都规定了第三人的请求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德国民法

典》第３２８条、《日本民法典》第 ５３７条等也明确规定第三人对债务人直接请求给付的权

利。第三人是否享有对债务人请求给付权是判断一个法律关系是否是第三人利益合同的

关键。相应地，若一个法条没有明确肯定受益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却要得出规定了第三

人利益合同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遗憾的是，我国《合同法》第 ６４条并未规定第三人

的给付请求权。

第二，立法者是否承认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是合同效力涉他性的体现？立法者将第

６４条定位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表明立法者认为此种情形只是发生了债的履行方向变

更，而非合同效力的涉他性。然而，理论界普遍认为合同涉他性是合同效力扩张的重要表

现。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大多在合同效力部分加以规定，如《德国民法典》、《日

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如此编排体例明显地反映出这些大陆法国家的立法者认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合同效力涉他性的体现。两相比较，我国合同法将此定位于“合同

的履行”部分，表明了立法者将向第三人履行视为债的履行方向变更的态度，否认合同具

有涉及第三人的效力。〔８３〕

第三，现行立法构造是否具备培育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土壤？如前所述，我国《民

法通则》第８４、８５条明定了债之相对性，《合同法》第八条进一步规定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严格恪守“受益第三人规则”，排除第三人主张合同的权利。更为直接的是，在我国《合同

法》司法解释二中明确否认第三人对合同的独立诉权。基于以上的立法构造，保护第三

人合同权利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并不具有生存的空间。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

国《合同法》第６４条规定的仅是“债的履行方向变更”中的“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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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尹田：《论涉他合同———兼评合同法第６４、６５条之规定》，《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３３页。
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页。
吴文嫔：《论铁路货物运输合同收货人之法律地位》，《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２页。
所谓“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Ｇｅｈｅｉｓｓｐｅｒｓｏｎ）为债务履行的一种常见的特殊形式，其概念由德国民法理论提
出，指债务人应债权人的要求，将标的物向第三人交付。如甲欲将向乙约定购买的物品转卖给丙，便与乙约定由

乙直接将该物品交付与丙。此处乙便是经由甲的指令而为交付。在“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情形，请求权

仍为债权人享有，债务人基于债权人的请求（指令）而向第三人（被指令人）为给付，第三人并不能取得对债务人

的直接请求权。“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虽具有第三人利益合同之外形（即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但

不具备其实质（即第三人对于债务人取得直接请求给付之权利），故不属于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类型。



而非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我国《合同法》并没有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我国民法事实

上仍恪守“受益第三人规则”，否认第三人的合同权利。

２．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之受益第三人诉讼地位辨析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对债务人享有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因此，在英美法及

大陆法国家都从程序法上确保这一实体权利的实现。如加拿大合同法就是通过确认第三

人的独立诉权来保护第三人利益，即第三人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这可以从近年来的经典

判例中得到佐证。〔８５〕

然而，对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我国学者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

为，对于撤销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事由，第三人只能作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与诉讼，

而对于请求执行第三人利益约款的事由，第三人可作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与

诉讼。〔８６〕

也有学者认为，第三人不能直接对债务提起诉讼，但可以依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对

债权人提起诉讼，在诉讼中追加债务人为诉讼第三人，法院判决债务人对第三人承担

责任。〔８７〕

学界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否认第三人独立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观点，原因在于我国在

合同法上没有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之时，无法行使给付请

求权。实体权利的不存在，缺乏请求权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程序上的权利了，第三人自

然无权对债务人独立提起诉讼。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５６条对诉讼中第三人加以规定，第三人对当事人的诉

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但依此规定，第三人只能作为诉讼第三人

参与已经开始的诉讼，倘若债权人怠于提起诉讼，第三人则无法独立提起诉讼，丧失公

力救济的可能。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 １６条规定，法院可依案件具体情况将第 ６４条、６５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据此，受益第

三人只能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这表明

了我国民事立法在程序上也坚持“受益第三人规则”，拒绝受益第三人以原告的资格独

立提起诉讼。

由于我国民法对“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严格恪守，造成我国《合同法》事实上对第三人

利益合同未作规定。在商业交易日益切关第三人利益的今天，此种滞后的立法现状无

法保护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受益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导致无法确保交易的安全与正义的

实现。

然而，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空白并不说明司法实践中缺乏此类案件的审判，相反早

·１７１·

加拿大合同法之“受益第三人规则”

〔８５〕

〔８６〕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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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ｅｌｌｅｖｉｌｌｅ（Ｃｉｔｙ）。
薛红：《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受益人》，《法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 ６期，第 ４４页。
叶金强：《第三人利益合同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４期，第 ６９页。



在１９９０年法院就成功审理过一起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案件，〔８８〕１９９９年《合同法》颁布后也

有相关的案例。〔８９〕 这一方面说明了第三人利益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现实，立足

于古典契约法将合同视为孤立、封闭单元的理想化判断基础上的“受益第三人规则”已不

能完全符合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立法对“受益第三人规则”教条性遵

守的滞后现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司法的进步。

（二）加拿大合同法之启示

加拿大合同法博采众长，吸收、借鉴了英、法、美等国的先进立法经验，既秉承了英国

法律传统又兼具美国合同法的革新精神，更受法国大陆法传统的影响，这一特点在其对

“受益第三人规则”的灵活性态度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我国十四届八中全会《决定》明

确提出编纂民法典，时隔１２年，民法典的制订再次被提上日程，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

碑事件。藉此良机，应当思考加拿大合同法“受益第三人规则”地位的发展变化对我国民

法典编纂的启示，以促进我国民法汲取异域先进的立法经验，构建先进发达的民法体系。

１．适当放宽“受益第三人规则”

“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基础性地位弱化的最重要表现就是第三人权利

的确认，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建立。因为在法官运用传统的诸如代理、信托、转让等工具

作为“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情形对事实上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进行保护的

时候，在第三人与代理法律关系中的债务人之间、第三人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债务人

之间拟制存在合同关系；信托则属于财产法上的法律关系，这样的拟制依旧是将第三人纳

入对价关系之中，将第三人从原来的合同关系之外的陌生人虚拟为合同当事人。

在１９９２年的 ＬｏｎｄｏｎＤｒｕｇｓ案中，法官不再试图采用传统的例外来拟制第三人的合同

当事人角色，而是直接宣称这是一种新的“原则性例外”；在１９９９年的 ＦｒａｓｅｒＲｉｖｅｒ案中法

官论证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权利产生的过程；在２０１３年的 Ｂｒｏｗｎ案中法官认为第

三人的权利是合同债权并宣称“受益第三人规则”在加拿大合同法以弱化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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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８９〕

吴某诉石某支付陈某赠款案：陈某与石某为好友，陈某于１９８９年出国，将财产作价 ５千元卖给石某，并约定该 ５
千元由石某每月寄给陈某的妻子吴某２００元。陈某出国后，石某依约履行，直到１９９０年底。石某因故停止给吴
某寄钱。半年后，陈某回国，石某将钱交还陈某。吴某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石某支付款项并赔偿

损失。经过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法院认为，吴某虽然在该合同关系中为第三人，但其行为已表示接受合同中给予

她的权利，陈某与石某此后已无权变更合同条款。因为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一旦接受权利，在未经其同

意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无权变更该合同条款，第三人有权诉至法院，并请求损害赔偿。最终判决如下：石某将

剩余的２０００元钱全部交付给吴某，并赔偿吴某损失３００元。法院在尚无有关立法规定的情况下成功地运用了
第三人利益合同理论来解决纠纷。（杨振山主编：《民商法实务研究·债权卷》，山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２７２页。）
我国著名演员斯琴高娃在瑞士定居后，成立了一贸易公司，与瑞士一家钟表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该公司向中国

内地一家钟表制造厂提供机器、技术、材料，中国厂方负责加工。协议签订后，瑞士钟表公司认为中国厂方的机

器落后，斯琴高娃又付了数百万元给瑞士钟表公司添置新机器，但付款后，钟表公司却未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安装

机器，令中国厂方无法工作，瑞士公司却指责中国厂方没有如期交货，单方面终止了合作协议。这也是一个第三

人利益合同的案例，斯琴高娃的贸易公司和瑞士钟表公司为合同当事人，中国工厂为第三人。瑞士钟表公司未

按约向第三人———中国内地工厂提供技术指导，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斯琴高娃贸易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损失。中国内地工厂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也有权直接向合同债务人———瑞士钟表公司请求履

行，要求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安装机器，指导生产。参见任秋凌：《斯琴高娃瑞士打官司》，《扬子晚报》１９９９年 ５月
２８日第５版。



尤其是属于普通法系的新不伦瑞克省通过立法来废除“受益第三人规则”，对第三人权利

更为彻底的加以确认，从而从立法上明确支持受益第三人的诉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商

业现实的需要；正义的诉求；合同当事人的意志的尊重；信赖利益的保护相互交织，汇入现

代合同法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

而我国目前严格恪守“受益第三人规则”的立法现状使得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受

益第三人因没有独立的诉权而无法得到私法的保护。此种滞后的立法对于效益、秩序、正

义等价值都无法实现，更不能呼应世界范围的保护第三人权利的现代合同法发展趋势。

因此，我国民法应当效仿加拿大合同法的灵活性做法，适当放宽“受益第三人规则”，赋予

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而非在民法总则及《合同法》中否认合同的涉他性，排除第三人权

利。同时，应当注意的是，“适当放宽”表示承认“受益第三人规则”具有例外性，无须任何

情况下都严格恪守，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受益第三人规则”在我国民法的基础性地位。正

如法官艾可布希一方面声称，“我乐意直面挑战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范围，并放宽它的束

缚”。另一方面，他认为受益第三人权利的确认只是导致“受益第三人规则”增量的变

化，〔９０〕其基础性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我国民法适当宽松的“受益第三

人规则”应当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培育的土壤，同时其仍然担负着区分私法领域、构

建私法体系的基础性作用。

２．设立“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

加拿大虽然是普通法系国家，但却深受法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尤其是魁北克省民法属

于大陆法系，编纂的《魁北克民法典》颇具影响力。其他普通法系各省由于法域间相互影

响也具有了些许大陆法的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不伦瑞克省专门以立法的形式来改

革“受益第三人规则”，确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我国民法典可借鉴新不伦瑞克省法律

改革法案的先进性规定，改革之前过于守旧的“受益第三人规则”，设计第三人利益合同

的相关法条。具体构想如下：

其一，民法典可采用德意志式（又称潘德克吞式）立法体例，设债效力的涉他性的一

般条款于债法总则编中，为“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情形奠定基础。此一般性条款作为

债之效力的一般规定，一方面在原则上肯定债的相对性，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存在特殊情形

下的例外，即该条文的灵活性，可为对债之相对性原则突破的例外情形的存在设下铺垫。

例如：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第三人侵害债权等情形。从而奠定我国民法典

放宽“受益第三人规则”的基础。

其二，在民法典合同编总则中一方面体现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性规定，另一方面承认

“受益第三人规则”的弱化情形。正如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法律改革法案确认合同当事

人可约定第三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应设合同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由总则规定“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情形，并制订第三人利益合同相关法条。因为第三

人利益合同并非特定的合同类型，只要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则诸如买卖、租

赁、借贷等合同都可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只能在合同总则中加以规定。在合同总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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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沿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做法，第一章做“一般规定”，对合同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

基本事项加以规定。在此可对合同效力的相对性原则加以规定，并体现“受益第三人规

则”的弱化情形。如一方面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规定，在确认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合同

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另一方面承认合同也具有涉及第三人的效力，并进一步规定合同可具

有涉及第三人效力的情形，即基于当事人的约定。

其三，在合同编中构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明确规定受益第三人可对债务人提出给

付请求的权利，为第三人在程序法上独立的原告主体地位奠定基础。在此，新不伦瑞克法

律改革法案第四条极具参考意义，该条第一项规定，第三人若被合同意定接受允诺人的履

行或不作为，除非另有约定，他具有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以及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作

为参考，建议我国民法典合同编设法条明确规定第三人对债务人的直接给付请求权，为第

三人独立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确立请求权基础。据此，受益第三人不再是合同关系之外

的陌生人，而能够直接对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给付的权利，突破了“受益第三人规则”。

３．赋予受益第三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在加拿大，法官最初运用代理模式保护第三人权利、拟制信托工具赋予第三人对允诺

人的诉权、运用债权转让模型规避“受益第三人规则”，但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

建立、第三人合同权利的确认是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案例实现的。在加拿大合同法对第

三人合同权利的确认过程中，承认第三人的独立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产生合同权利的

前提。在英美法系，其判例法的传统成就了“救济先于权利”的法律思想，是救济确认了

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救济程序创造了普通法上的权利体系。〔９１〕 因此法律对第三人权利

的保护总是通过解释为何赋予第三人独立的诉权来体现。

而在我国合同法，否认诉讼第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只能作为无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这也是我国合同法不存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一个体现。既然

大势所趋是顺应现代合同法发展潮流、满足商业现实的需要、保护第三人信赖利益，构建

我国民法典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那么，前提基础是应当赋予第三人原告诉讼主体资

格，使其能不依赖于任何人独立地对债务人提起诉讼。这也是加拿大合同法近年经典判

例给予的启示。

不过，与加拿大合同法不同的是，我国合同法属于大陆法系，遵从“权利先于救济”的

法律思想。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在先，诉权在后。可以说，第三人诉权的确认与第三人的给

付请求权是相辅相成的。为了确认第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我国民法典应当明文规

定第三人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反之，明定的给付请求权也奠定了第三人诉权的请求权

基础。如值得借鉴的是新不伦瑞克省的法律改革法案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强制执行合同的

权利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也可采纳近年加拿大合同判例法的灵活性做法，在司法中

先赋予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而非如我国合同法通过颁布司法解释

剥夺第三人独立的诉权，应当适当放宽“受益第三人规则”，在我国民法典中设计第三人

利益合同相关法条。

·４７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９１〕 王涌：《私权救济的一般理论》，载《人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１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６页。



总之，我国作为大陆法国家，自然不能采用加拿大普通法的方式用判例来设立种种

“受益第三人规则”的例外情形。然而，加拿大合同法中“受益第三人规则”地位的弱化、

新不伦瑞克省法律改革法案对受益第三人权利的确认以及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建立无

疑给我国民法展示了一个新的视野，为民法典编纂中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也应当顺应时代与国际的发展潮流，重新审视“受益第三人规

则”的地位，为其例外情形设计适合国情的法条，从而更好维护私法的秩序，保护受益第

三人权利，真正实现商业交易的公平正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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